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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88372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伟测科技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049 

 

上海伟测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股东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暨减持股份结果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、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

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

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，股东深圳南海成长同赢股权投资基金（有限合伙）（以

下简称“深圳南海”）持有上海伟测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股份 6,925,771 股，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 6.11%。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

发行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取得的股份，已于 2023 年 10 月 26 日解除限售并

上市流通。 

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

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《关于持股 5%以上

股东大宗交易减持股份计划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37），深圳南海自上述减持

计划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3 个月内，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

1,257,171 股，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.1089%。 

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

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了《关于持股 5%以上股东权益变

动超过 1%且持股比例下降至 5%以下的提示性公告》， 2024 年 7 月 18 日，公司

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手续完成，公司总股本由

113,373,910 股增加至 113,834,777 股。2024 年 7 月 23 日收到股东深圳南海出具

的《关于提前终止减持计划的告知函》，截至 2024 年 7 月 22 日，深圳南海通过

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1,234,100 股，主动减持及被动稀释合计减持比

例达到 1.10885%。截至本公告日，深圳南海基于市场及自身的实际情况，提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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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前终止减持计划。 

 

一、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

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（股）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

深 圳 南 海

成 长 同 赢

股 权 投 资

基金（有限

合伙） 

5%以上非第一

大股东 

6,925,771 6.11% IPO 前取得：5,327,516 股  

其他方式取得：1,598,255

股  

注：上述表格中 “持股比例”按照 2024 年 6 月 22 日披露《关于持股 5%以上股东大宗交易减

持股份计划公告》时的总股本计算填列。 

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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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

（一）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： 

其他情形：深圳南海基于市场及自身的实际情况，提出提前终止减持计划。 

 

股东名称 
减持数量

（股） 
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

减持价格区间 

（元/股） 

减持总金

额（元） 
减持完成情况 

当前持股

数量（股） 

当前持股

比例 

深圳南海

成长同赢

股权投资

基金（有

限合伙） 

1,234,100 1.0885% 2024/7/16～

2024/7/22 

大宗交易 34.74－38.07  44,624,187 未完成：

23,071 股 

5,691,671 4.99994% 

注：1、2024 年 6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》等相

关议案，同意公司按照《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（草案）》的相关规定为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归属相关事宜。2024 年 7 月 18 日，公司 2023 年

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手续完成，公司总股本由 113,373,910 股增加至 113,834,777 股。上述表格中减持比例为主动减持部分和被动

稀释部分合计计算所得； 

2、上述表格中 “当前持股比例”按照新增股权激励股份后的总股本计算填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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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、承诺是否一致    √是 □否  

 

（三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，是否未实施减持    □未实施 √已实施  

 

（四）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（比例） □未达到 √已达到  

 

（五）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   √是 □否  

深圳南海基于市场及自身的实际情况，提出提前终止减持计划。 

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上海伟测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 年 7月 2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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